
改革创新
有打破的决心更有重塑的能力

敢想敢为
边陲县城里爱折腾的“法治人”

2016年5月17日，辰溪县公安
局作为全省刑事案件“三统一”工
作的试点县局。 向明霞再次担当
起重任， 组织法制精干力量连夜
讨论，仅用两天就梳理制定了《辰
溪县公安局刑事案件‘三统一’工
作规定》。

经省厅法制总队批复， 怀化市
13个县市区局以此为蓝本全面试
点推行刑事“三统一”工作。向明霞
带领法制大队狠抓执法全流程监
管， 先后修订出台了执法工作规范
14件，执法管理制度8件，形成了有
辰溪特色的全方位全要素全流程执
法权力运行体系， 全局执法质量提
升明显。 在2016年1季度全省执法
考评中，辰溪县公安局复议诉讼8件
10人，维持胜诉率100%，被抽查考
评案件 15件全部合格， 合格率
100%。

工作中遇到问题都记在心里，
一旦有机遇就想办法解决， 向明霞
“喜欢折腾，但从不瞎折腾”，在一个
湘西南边陲人口仅50多万的普通
小县城， 积极探索在全国公安示范
引领的改革机制。

“进了法制办，一辈子都是法
治人。” 是向明霞常挂在嘴边的
话，“法律无外乎道理， 法治人不
仅仅要懂得法律条文， 有法律意
识，而是要将法治当成一种信仰。
唯有作为信仰， 法治才有可能成
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法制大
队每次招人向明霞都要亲自面
试， 对法制工作要喜爱， 有责任
心， 对工作热情专注， 有突破精
神， 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能当一
名合格的“法治人”。

人到中年， 向明霞始终保持锐
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真抓
实干、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清白做
人、干净做事的人生信条，带领一班
人团结干事、高效成事，取得一个又
一个优异的工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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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辰溪模式”走向全省全国
向明霞：边陲小县城里爱折腾的“法治人”

法律无外乎道理，法
治人不仅仅要懂得法律条
文， 而是要将法治当成一
种信仰。唯有作为信仰，法
治才有可能成为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

辰溪， 一个湘西南边
陲人口仅50多万的普通小
县城，一位喜欢折腾的“法
治人”不等不靠，深信法制
顶层设计也需要底层推
动， 积极探索在全国公安
示范引领的改革机制。

【姓名】向明霞
【年龄】 51岁
【职业】怀化市辰溪县

公安局副局长

颁奖词

向明霞1984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时就与公安法制工作有着解不开的缘。作为辰溪县公安局副局长，她深
知法制工作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法制工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执法质量和执法效果。

2014年分管指挥中心、法制、警保工作以来，向明霞紧紧抓住公安机制体制变革的机遇期，顺势而为，主
动破题，在谋划推进辰溪县公安局“中心制”警务模式改革、探索构建执法权力运行新机制等工作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主导作用。

■记者 王智芳

2015年2月，中央两办出台了《关于
深化公安工作改革框架意见》 及配套方
案，涉及7大任务100多项具体措施，标志
着公安改革迈入机制体制改革深水区。向
明霞一直跟进关注着，也在认真思考着。

“要有打破的决心， 更要有重塑的能
力”，向明霞带领改革办组织刑侦、治安、法
制等机关警种进行讨论座谈，沟通听取其他
党委成员的意见，跑遍十个派出所上门听取
一线民警和基层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和建
议。在此基础上，细致分析研究了河南新
乡和福建龙岩警务改革模式的利弊得失，
反复与改革办同志论证敲定方案细节。

2015年8月初，辰溪县公安局提出了
“中心制”警务改革方案：将全部公安业务
职能整合归集为侦破打击、 防范控制、管
理服务三大核心业务和指挥调度、情报信
息、执法管理、绩效督导四大支撑业务，在
保持原有机构不变的前提下，以机制融合

机构，跨警种部门组建指挥、侦查实战合
成、治安防控、情报信息、执法管理、便民
服务、督导评估等七大警务中心。

方案得到市县两级党委批准后，只用
了短短三个月，辰溪县公安局“中心制”警
务改革全面启动。实践是检验改革成败的
唯一标准， 辰溪县公安局在2016年一季
度“三打三防”工作中打击处理率排名全
市第一，上半年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民
意调查中，辰溪公安工作公众评价在全省
128个县中排名第三，全市排名第一。

公安部改革办副主任赵炜评价：辰溪
县公安局“中心制”警务改革是机制机构
并存，以机制融合机构的“二元制”改革，
是基于现状的最佳方案，具有可复制性可
推广性。5月12日， 公安部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简报以《湖南省辰溪县公安局以“七
大中心” 为抓手推进警务结构性改革》为
题向全国介绍推介辰溪经验。

2015年11月， 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总
队长张军带队来辰溪调研指导时， 产生
了把辰溪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县局， 试点
受立案改革工作的想法。

受立案改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全国
尚无成熟可借鉴的经验， 向明霞当即表
态，“承接改革试点， 必须要有担当的勇
气”。接下受立案改革试点工作任务后，她
多次组织调研座谈， 参加法制大队讨论
论证， 并主笔受立案改革制度制定和流
程设计。

2016年3月，我省首个受立案管理机
构在辰溪设立， 配套工作流程也正式出
台运行。以辰溪的成功试点经验为基础，
省厅法制总队从辰溪县法制大队抽调人
员参与研发了全省公安机关受立案管理
应用平台， 并首先交付辰溪县公安局试
验运行。

辰溪县公安局新建办公大楼里，执法
管理中心按照确保“案进系统、人进场所、

物进专柜”的原则，整合法制、纪委、督察、
信访、警保等部门职能和警力，下设受立
案管理、办案场所管理、涉案财物管理、综
合管理四个工作区。844平方米高标准执
法办案场所划分为集中办案和审讯看守
两个独立的工作区域，依托信息化手段对
办案全流程无死角监管；涉案财物管理推
行“集中保存，职能监督”为特点的管理新
模式，设置贵重物品、违禁品、一般物证、
涉案车辆四个保管区， 实行条码分类、专
柜存放、实物核对、流程审查，实现了“物
账相符，物案关联”。中心创设派驻法制员
制度， 下派人员到一线执法单位常态办
公，指导实战，实现执法过程“贴身防守”。

向明霞介绍，2016年来中心受立案
改革工作被确定为全省的试点县，执法场
所管理“辰溪模式”在全省推广推介，在努
力实现“规范的执法办案体系、系统的执
法管理体系”“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流程
信息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勇挑重担
不怕骨头难啃必有担当的勇气

辰溪县公安局副局长向明霞（右）在会议上与下属探讨工作细节。


